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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須予披露之交易
出售一間附屬公司

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賣方（莊士中國之全資附屬公司）與買方訂立
該協議，以代價1港元出售莊士發展之全部已發行股本，有關代價乃參考莊
士發展於緊接交易完成前之資產淨值釐定。此外，於交易完成時，(i)賣方、
買方及莊士發展將訂立一份更替契約，據此該債項將從賣方轉移至買方及(ii)
賣方將簽署賠償契約予買方。

由於依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計算適用於莊士中國有關出售事項之若干百
分比比率超逾5%（惟少於25%），出售事項根據上市規則乃構成莊士中國一
項須予披露之交易。

莊士中國為莊士機構之非全資附屬公司。由於依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計算
適用於莊士機構有關出售事項之若干百分比比率亦超逾5%（惟少於25%），
出售事項根據上市規則亦構成莊士機構一項須予披露之交易。

A. 該協議

日期：

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協議雙方：

(a) 莊士中國地產有限公司（莊士中國之全資附屬公司），作為賣方；及

(b) 漢江有限公司，作為買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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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資產：

根據該協議之條款，買方同意向賣方購入出售股份，即賣方所擁有莊士發
展之全部已發行股本。賣方已向買方保證，於緊接交易完成前莊士發展之
唯一資產將只有該債項，總額約人民幣80,500,000元（相等於約101,900,000港
元），而莊士發展之負債將只包括該等負債，總額約人民幣80,500,000元（相
等於約101,900,000港元），故莊士發展之資產淨值接近零。

代價：

根據該協議，購入出售股份之代價為1港元，乃參考莊士發展於緊接交易
完成前之資產淨值釐定。此外，於交易完成時，(i)賣方、買方及莊士發展
將訂立一份更替契約，據此該債項將從賣方轉移至買方及 (ii)賣方將簽署
賠償契約予買方，據此賣方將就交易完成日期後兩年期間莊士發展或須
承擔之若干稅項負債不超過約人民幣48,800,000元（相等於約61,800,000港元）
賠償予買方及莊士發展。

交易完成：

該協議將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三十一日（或賣方與買方書面協定之其他日期）
或之前完成，而於交易完成後莊士發展將不再為莊士中國及莊士機構之
附屬公司。

B. 進行出售事項之理由及好處

買方為該等物業之實益擁有人，惟買方未有安排將有關之登記業權從莊
士發展轉移至買方，因在中國辦理有關行政手續需時及涉及費用。為完善
有關之登記業權，買方要求賣方將出售股份售予買方，令莊士發展成為買
方之全資附屬公司，致該等物業之登記業權可一併歸納入買方集團。經考
慮買方之要求後，莊士中國集團及莊士機構集團認為進行出售事項對其
均有好處，因為 (i)莊士中國集團亦可省回辦理有關業權轉移手續之時間
及費用；(ii)出售事項將讓莊士中國集團及莊士機構集團同時取得收益，
有關詳情見述於本公佈下文；及 (iii)莊士發展唯一持有位於中國淡水之發
展項目經已全面落成及出售，故出售事項將有助簡化莊士中國集團之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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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計及所轉移該債項之價值及賣方根據賠償契約將提供之賠償，預計莊
士中國集團因出售事項之完成可取得估算收益淨額約人民幣31,700,000元（相
等於約40,100,000港元），而莊士機構集團（於扣除非控制性權益後）可取得
估算收益淨額約人民幣18,000,000元（相等於約22,800,000港元）。若最終賣方
毋須根據賠償契約作出賠償，則預計莊士中國集團最多可取得額外收益
約人民幣48,800,000元（相等於約61,800,000港元），而莊士機構集團（於扣除
非 控 制 性 權 益 後）最 多 可 取 得 額 外 收 益 約 人 民 幣27,800,000元（相 等 於 約
35,200,000港元）。

該協議之條款乃經賣方與買方按公平原則磋商並計及 (i)莊士發展於緊接
交易完成前之財務狀況；及 (ii)進行出售事項之好處後釐定。經考慮上述各
點後，莊士中國及莊士機構之董事均認為出售事項之條款符合一般商業
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莊士中國集團、莊士機構集團及其各自股東之
整體利益。

C. 一般資料

莊士機構集團主要從事物業投資及發展、製造業務投資、墓園發展及經營，
以及證券投資及買賣。

莊士中國集團主要從事物業投資及發展，以及手錶配件生產及銷售。

買方主要從事物業投資。經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就莊士中國及莊士機構
各自之董事所知、所悉及所信，買方及其最終實益擁有人均為獨立第三者，
與莊士中國、莊士機構及其各自之關連人士概無聯繫。

根據莊士發展依照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經審核財務報告，莊士發展
截至二零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除稅前溢利約為人民幣118,700,000
元（相等於約150,300,000港元），除稅後溢利約為人民幣39,100,000元（相等於
約49,500,000港元），而截至二零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除稅前溢利
則約為人民幣16,000,000元（相等於約20,300,000港元），除稅後溢利則約為人
民幣21,700,000元（相等於約27,5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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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上市規則之涵義

由於依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計算適用於莊士中國有關出售事項之若干百
分比比率超逾5%（惟少於25%），出售事項根據上市規則乃構成莊士中國一
項須予披露之交易。

莊士中國為莊士機構之非全資附屬公司。由於依據上市規則第十四章計
算 適 用 於 莊 士 機 構 有 關 出 售 事 項 之 若 干 百 分 比 比 率 亦 超 逾5%（惟 少 於
25%），出售事項根據上市規則亦構成莊士機構一項須予披露之交易。

出售事項須受上市規則之申報及公佈規定所規限。

E. 釋義

在本公佈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下列詞語具有下列涵義：

「該協議」 指 賣方與買方於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就買賣出售股份訂立之協議

「莊士機構」 指 Chuang’s Consortium International Limited（莊
士機構國際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在聯交
所上市

「莊士機構集團」 指 莊士機構及其附屬公司

「莊士發展」 指 莊士發展（中國）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由賣方全資擁有

「莊士中國」 指 Chuang’s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莊士中
國投資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成立
之有限公司，其已發行股份在聯交所上
市，於本公佈日期其約56.9%權益由莊士
機構集團擁有

「莊士中國集團」 指 莊士中國及其附屬公司

「交易完成」 指 出售事項根據該協議完成

「關連人士」 指 上市規則所界定此詞語之涵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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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債項」 指 賣方欠負莊士發展之債項，於交易完成
日期之總額將約為人民幣80,500,000元（相
等於約101,900,000港元）

「出售事項」 指 賣方根據該協議將出售股份售予買方

「港元」 指 香港之法定貨幣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指 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賠償契約」 指 於交易完成時將由賣方簽署予買方之一
份賠償契約，據此賣方同意就交易完成
日期後兩年期間莊士發展或須承擔之若
干稅項負債不超過約人民幣48,800,000元
（相等於約61,800,000港元）賠償予買方及
莊士發展

「該等負債」 指 莊士發展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之
財務報告中就其往年出售在中國所持有
之物業撥備之稅項負債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該等物業」 指 莊士發展已售予買方若干位於中國淡水
之落成住宅及商業物業

「買方」 指 漢江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
公司

「人民幣」 指 中國之法定貨幣

「出售股份」 指 莊士發展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已由賣方
根據該協議售予買方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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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方」 指 莊士中國地產有限公司，於百慕達註冊
成立之有限公司，並為莊士中國之全資
附屬公司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Chuang’s Consortium International Limited

（莊士機構國際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高上智

承董事會命
Chuang’s China Investments Limited
（莊士中國投資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李美心

香港，二零一三年五月二十七日

於 本 公 佈 日 期，莊 紹 綏 先 生、蕭 莊 秀 純 女 士、高 上 智 先 生、莊 家 彬 先 生、
莊家蕙小姐、呂立基先生、黃頌偉先生及莊家豐先生為莊士機構之執行董事，
而石禮謙先生、方承光先生、邱智明先生及朱幼麟先生為莊士機構之獨立非
執行董事。

於本公佈日期，李世慰先生、莊家彬先生、李美心小姐、彭振傑先生、黃頌偉
先生及莊家豐先生為莊士中國之執行董事，而石禮謙先生、朱幼麟先生及
范駿華先生為莊士中國之獨立非執行董事。

在本公佈內，人民幣與港元之換算乃根據人民幣1元兌1.266港元之概約匯率
進行。


